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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期小问答

问：医疗期是什么？
答：医疗期是指劳动者患

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
病休息，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
除劳动合同的期限。医疗期和
一般我们常说的病假有所区
别，前者主要是指单位不得因
员工生病而解除劳动合同的期
限，是一种法定期限；后者就是
劳动者因病需要休息的时间，
是根据病情确定的。

问：是工作第一年还是工
作满一年才有医疗期？

答：医疗期按劳动者在本
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设置。劳
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第1年，医疗
期为3个月；以后工作每满1年，
医疗期增加1个月，但不超过24
个月。

下列情形中关于医疗期的
约定长于规定期限的，从其约
定：

1、集体合同对医疗期有特
别约定的；

2、劳动合同对医疗期有特
别约定的；

3、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
对医疗期有特别规定的。

21.75 作为月计薪天数，该如何运用？
【案情简介】

员工A于2019年12月1日入
职B公司担任策划岗位。双方签有
期限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2年
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A
岗位实行月薪制，A满勤的月工资
为5000元，双方关于日薪的折算
方法没有书面约定。2020年12月
22日，A因个人原因向B公司提
出辞职。B公司在与A结算2020年
12月出勤工资时，双方关于计算方
法发生争议，故A遂向某区仲裁委
提出申请，要求支付2020年12月1
日至12月22日工资3718.16元。庭
审中，经双方核对考勤记录，确认
A于2020年12月1日至12月22日
期间共出勤16天。关于计算方法，
B辩称，对于离职员工，公司惯例
是按30天折算日薪，故仅同意支
付 A 员 工 2020 年 12 月 工 资
2666.66元（5000/30×16）。A对于
B的主张不予认可，称B公司的惯
例并未得到过A的确认，且侵犯了
其获取正常报酬的法定权益，故要
求按法定标准21.75天折算日薪。
【争议焦点】

双方在未约定的情况下，B公
司该如何计算A的出勤日薪资？
【裁决结果】

对于A要求支付2020年12月
1日至12月22日工资3718.16元，
予以支持。

【案件评析】
根据《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

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8）3号）的规定，月
平均工作日为 20.83（365-52 ×
2-11）/12，月平均计薪日为21.75
（365-52×2）/12, 两者区别在于，
前者扣除了11天的法定节假日，
后者没有扣除。因为11天的法定
节假日不出勤也要支付薪资，这就
导致了月平均的工作日和计薪日
不同。20.83在实践中不直接参与
工资核算，是衡量加班的基准；而
21.75天，指的是全年分摊到每个
月应当支付薪水的平均时数，经常
被运用到计算日薪的基准、月工资
的折算等。

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对于计算
日薪的标准存在明确约定，B辩称
公司对于离职员工的薪酬计算存
在惯例，但也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
证明员工A系知晓并同意按惯例
执行，且若约定标准明显低于法
定标准，存在严重违反公平合理原
则的，亦当属无效。因此，在双方未
有明确且合理约定的情况下，A要
求按21.75标准来折算其日薪，系
于法有据。根据合同约定的全勤工
资5000元，以及双方确认的出勤
天数16天，经核算得出，A请求的
2020年12月离职当月的出勤薪资
应为3678.16元(5000/21.75×16)。
故仲裁委最终支持了A的请求。

当然，实际操作中因为21.75

是平均计薪日，与每月的实际计薪
日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存在某些不
合理问题，还是要值得注意。假设
1.上述案例中的A于2020年12月
实际出勤为22天，而用正算法将
得出5000/21.75×22天=5057.47
元的结果，已超出其整月薪资水
平，极其不合理。故此时，需要在日
历中数出 2020 年 12 月的工作日
为 23天，并由此推导出A未出勤
的天数为1天，再用扣减法计算得
出其当月薪资应为：5000-5000/
21.75×1天=4770.11元；假设2，上
述案例中A于2020年12月实际出
勤仅 1 天，若用扣减法将得出：
5000-5000/21.75×22天 =-57.47 元，
该结果意味着员工还要倒付公司
57.47 元，故此时选择用正算法
5000/21.75×1 天=229.89 元，更
为合理。由此可见，在遇到上述极
端特殊案例时，21.75自身所带来
的缺陷便暴露无遗，但无论是正
算法还是扣减法，我们都应尽量
选择正确的方法来合理计算薪
酬，以此避免其所带来的尴尬情
形的出现。

综上，由于目前企业极少会与
员工约定日薪制的情形，故企业按
法律规定的21.75天作为员工月计
薪日较为妥当，但月计薪日比月制
度工作日多出0.92天,所以在实际
核算中，遇到特殊情形时还要注意

避免踩雷。此外，21.75天不仅被运
用到计算日薪的基准，由于它平均
数值的特性，更被广泛运用于各类
节假日或加班费日平均工资的计
算基数。

（金晶）

【案例分析】

病假和医疗期的折算天数：20.83 天

【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曹某于2020年1日3日进入

上海某连锁超市工作,担任理货
员,双方签订期限为 2 年的劳动
合同。由于身体原因，曹某从 4
月开始陆陆续续请病假，有时请
2 天，也有时请四、五天。2020 年
11 月 1 日公司向曹某发函，提前
一个月通知曹某其医疗期将于
2020年12月3日结束。在医疗期
满后，如曹某因身体原因无法到
岗的，可以到公司协商更换较为
轻松的岗位，并告知曹某应在医
疗期满后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若
曹某对医疗期的期限无任何书
面意见，医疗期满后公司将解除
劳动合同。曹某接到通知后，继
续向公司申请病假。公司于2020
年 12 月 3 日解除了与曹某的劳
动合同。随后，曹某向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庭审中，曹某称自己累计请
病假只有 21 天并未满一个月的
医疗期。在自己医疗期还未满的
情况下，公司违法解除了与自己

的劳动合同。而公司辩称：
根据曹某的工作年限其享
受医疗期为一个月，根据
曹某提交的病假单载明累
计请病假 21 天超过 20.83
天。曹某在医疗期满后继
续请病假，且拒绝公司协
商另行安排的工作岗位。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公
司依法与曹某解除了劳动
合同。
【争议焦点】

曹某在2019年不连续
请病假的天数是否已满医

疗期？
【裁决结果】

劳动者自入职后，医疗期计
算应从病休第一天开始，满20.83
天为医疗期满一个月，连续休假
期内含有休息日、节假日的应予
剔除。曹某累计请病假天数为21
天超过20.83天，其已满应享受的
一个月医疗期期限。公司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款据此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妥，不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
【分析点评】

医疗期是指劳动者患病或
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
息，而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
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者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
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
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劳动者的医疗期限根
据 其 在 本 单 位 的 工 作 年 限 计
算。实践中，劳动者进入用人单
位后会有请病假的情形（包括
长病假和短病假），通常是以天
为计量单位，但是医疗期的计

量单位是月，这就需要累积的
病 假 天 数 转 化 为 医 疗 期 的 月
数。那么，病假的“天”如何折算
成医疗期的“月”，或者说一个
月 医 疗 期 可 折 算 成 多 少 天 病
假？

原上海市劳动局在《关于加
强企业职工疾病休假管理保障
职工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通知》
【沪劳保发（1995）83号】中规定：
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休假日
数应按实际休假日数计算，连续
休假期内含有休息日、节假日的
应予剔除。《关于职工全年月平
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
通知》【劳社部发(2008)3 号】明
确，对于制度工作时间的计算，
其中年工作日：365 天-104 天
（休 息 日）-11 天（法 定 节 假
日）＝250天；季工作日：250天÷
4 季＝62.5 天/季；月工作日：250
天÷12 月＝20.83 天/月。工作小
时数的计算是以月、季、年的工
作日乘以每日的 8 小时。如：月
工作小时数应当是 20.83 天×8
小时=166.64小时。可见，按原上
海市劳动局的规定病休假内含
有休息日、节假日的应予剔除，
原劳动部规定的月工作日计算
办 法 也 剔 除 了 休 息 日 和 节 假
日，因此病休假的天数应根据

“月工作日”折算成医疗期月
数，也就是说每 20.83 天病假折
算成一个月医疗期。因此，这就
要求用人单位需要妥善保管好
劳动者进入本单位以来请病假
提供的全部材料，据此累积计
算出劳动者已使用的医疗期，
与劳动者可享受的医疗期进行
对比，以此确认劳动者的医疗
期是否期满。 （陈艳）


